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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航港局 船公司 中華民國僱用外國籍船員輔導委員會 

僱用外籍船員申請 

檢附文件： 

一、申請書。 

二、受僱人名冊、任職及其所

需之合格有效適任證書、

訓練證書。 

三、年滿二十歲之護照影本。 

四、體格檢查合格之證明書。 

五、船員僱傭契約副本。 

六、服務船舶現職船員名冊。 

一般國籍 1-3 天 

緬甸籍 3-10 天 

接受申請 

 
僱外會受理 

是否合格 

否 

航港局收文 

 
船員組 

審核約 2-4 天 
是 

是否合格 

否 

是 

退回申請 

 

發同意函 

 

繳納航政規費 

 

補正通知 

 

收到同意文件 

 

聯絡人：陳立富 (02)2311-1230 
                2371-1626  

傳真：(02)2311-6924 聯絡人：陳先生 (02)89786830  傳真：(02)2701-8496 


